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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規則執行部的指引信 

HKEx-LEGL03-08（2008 年 11 月刊發）（於 2014 年 7 月更新） 

  

 

概要 

 

上市規則 《 主 板 上 市 規 則 》 第 2.13 、 14A.35 、 14A.36 、 14A.46 及

14A.4814A.47、14A.49 及 14A.52 條 

 

事宜  誰構成發行人關連人士的指引 

 發行人應採納哪些程序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關連交易條文

的指引 

 

內容 根據由香港聯合交易所獲授權簽署人發出的「無進一步行動（指

引）」函件摘錄（經修訂） 

 

 
 
 [上市發行人的名稱及地址] 

 
 
敬啟者： 

 

[上市發行人名稱]（「貴公司」） 

無進一步行動：指引 

 
本函涉及 貴公司律師[*律師名稱]早前就上述事宜於[*年*月*日]發出的函件（連同附
件）（「公司呈交資料」）。 

 
已審閱的資料 

 

上市科提述下列已經審閱的資料： 

 
1. 貴公司於[*年*月*日]刊發的公告（「收購公告」）； 

 
2.  [*年*月*日]的公司呈交資料；  

 
3. 貴公司前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姓名]透過律師[*律師名稱]於[*年*月*日]呈交

的資料；及 

 

4. 貴公司於[*年*月*日]就終止收購刊發的公告（「終止收購公告」）； 

 
在此多謝 貴公司提供的資料，讓上市科對有關事宜有更清晰的了解。 

 
實況 

 

1. [*年*月*日]，貴公司及[*附屬公司名稱]（「買方」）與[*個別人士姓名]簽訂協

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而[*個別人士姓名]同意出售其於[*公司名稱]的全部權

益，代價為[*款額]（約相等於[*款額]）（「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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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上述資料，[*非執行董事姓名]在 貴公司於[*年*月]訂立收購時表示[*個

別人士姓名]為其[姊／妹]的男朋友。據稱，[*非執行董事姓名] 於[*年*月]首次

與[*個別人士姓名]會面，當時其[姊／妹]表示 [*個別人士姓名]為其男朋友。董

事會指稱其已按此陳述研究及考慮，結論為[*個別人士姓名]與[*非執行董事姓

名]之[姊／妹]的關係並不會令 [*個別人士姓名]成為 貴公司按《上市規則》第

十四 A 章所述關連人士。 

 

3. [*年*月*日]， 貴公司刊發有關收購的公告，在收購公告內列明[*個別人士姓

名]為獨立第三者，與 貴公司概無關連。[*年*月*日]， 貴公司刊發有關收購

的通函，當中亦列明[*個別人士姓名]為獨立第三者，與 貴公司概無關連。 

 

4. 後來，一封於[*年*月*日]寄給上市科的投訴信卻揭露：[*個別人士姓名]與[*非

執行董事姓名]之[姊／妹]原來已於[*年*月]結婚。因此，[*個別人士姓名]在有

關時候已屬[*非執行董事姓名]的[姐／妹]夫，就《上市規則》而言乃屬關連人

士。上市科後來收到的資料堅稱，在上市科通知前，[*非執行董事姓名]及 貴

公司一直不知悉[*個別人士姓名]與[*非執行董事姓名]之[姊／妹]的關係。[*非

執行董事姓名]後於[*年*月*日]呈交的資料中確認此段關係。 

 

5. 然而， 貴公司於[*年*月*日]宣布，買方及[*個別人士姓名]與 貴公司於[*年

*月*日]簽訂正式終止協議。雙方終止收購是由於[*個別人士姓名]未能按收購協

議所載時間表，就買方註冊為[*公司名稱]擁有人取得[*機關名稱]及[*機關名稱]

所需的批准。公告中並無提及上述的關連關係是終止收購的部分原因。 

 

6. [*年*月*日]， 貴公司宣布其已於[*年*月]收到終止收購涉及的賠償款項約[*

款額]（包括代價[*款額]及罰息[*款額]）。 

 

7. [*年*月*日]，[*非執行董事姓名]退任 貴公司非執行董事職務。 

 

意見 

 

1. 從上述我們所得資料的初步證據顯示，於[*年*月]簽訂交易時，[*非執行董事姓

名]其實份屬 貴公司的關連人士。  

 

2. 上市科看到[*非執行董事姓名]呈交的資料及公司呈交資料均堅稱[*非執行董事

姓名]及 貴公司皆不知悉[*個別人士姓名]與[*非執行董事姓名]之姐／妹於有關

時候（即[*年*月]至[*月]）的實際關係。此外，上市科亦知道  貴公司呈交的資

料表示[*非執行董事姓名]並無參與跟[*個別人士姓名]簽署協議之前的商討過

程。作為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姓名]僅於 貴公司準備收購公告而徵求其

意見及申報利益時方知有此一事。 

 

3. 根據獲提供的資料，上市科認為，初步證據顯示 貴公司並無遵守《上市規

則》第 2.13、14A.35、14A.36、14A.46 及 14A.4814A.47、14A.49 及 14A.52

條，原因為 貴公司(i)於簽訂可能屬關連交易時，並無遵守《上市規則》中有

關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及(ii)於[*年*月*日]及[*日]刊發的公告內有關

此項交易的資料可能不準確、不完整及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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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而，經考慮有關資料後，我們決定不就此事採取進一步行動。於達致此項決

定時，上市科注意到在發生上述引起監管關注的事件後出現下列因素： 

 

(a) 收購其後於[*年*月]終止， 貴公司則收到代價退款連同罰息。因此，

此個案看起來股東的財務利益未必受到損害，但股東考慮及作出知情投

資決定的能力或遭削弱；及 

 

(b) [*非執行董事姓名]於[*年*月*日]起即沒有擔任 貴公司非執行董事職

務，關連關係不再存在。我們假設[*非執行董事姓名]原是查問及確認有

關關係實際情況的最佳人選。任何違規行為某程度上是反映[*非執行董

事姓名] 有否著力處理問題。 

 

指引 

 

儘管如此，上市科仍然對 貴公司識別及處理關連關係的能力表示關注。我們相信，

以下指引或對 貴公司日後的合規程序及決策有用。 

 

1. 貴公司應注意《上市規則》第 14A.12(2)(a)14A.11(4)(b)條所載關連人士的定

義，關連人士包括「與其(《上市規則》第 14A.07(1)、(2)或(3)條所述的關連人

士)第 14A.11(1)、(2) 或(3)條所述人士同居儼如配偶的任何人士」。當 貴公司

擬與某人士訂立交易，而 貴公司已得知此人與《上市規則》第 14A.07(1)至

(3)14A.11(1)、(2)或(3)條所述人士存有關係時， 貴公司便應： 

 

(a) 更詳細查問有關關係是否屬《上市規則》第 14A.12(2)(a)14A.11(4)(b)條

所界定的關連人士；及 

 

(b) 諮詢聯交所及／或外聘律師對有關人士是否屬關連人士的意見。 

 

就此而言，我們注意到 貴公司完全依賴[*非執行董事姓名] 的陳述。我們認

為，其所提供的資料當令 貴公司警覺要進一步向[*個別人士姓名] 作更詳細的

查詢，以確定及核證[*非執行董事姓名] 所作陳述。該等查詢很可能會令 貴公

司發現有若干合規事宜需要處理。若收購不是因為所述原因而終止， 貴公司

有可能會因未能發現並處理有關關係所引起的合規事宜而須面對監管行動。 

 

2. 若仍未作出行動，  貴公司宜制定程序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 章。

有關程序可包括： 

 

(a) 編制 貴公司關連人士名單，並定期審閱，以確保名單載有最新資料； 

 

(b) 確保所有交易均經專責監察 貴公司企業管治事宜的企業管治委員會審

議通過；及 

 

(c) 訂立交易前尋求專業意見（如 貴公司的合規顧問）。 

 

3. 此外，我們亦關注 貴公司於[*年*月*日] 及[*日]發表不準確的公告。根據《上

市規則》第 2.13 條， 貴公司發表的公告必須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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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可誤導或存有欺騙成分。若 貴公司其後獲悉公告內向公眾提供的重要資

料為不準確、不完整及／或誤導， 貴公司宜即時向聯交所匯報，並盡快刊發

澄清公告。我們建議 貴公司應從本函所述情況汲取教訓，再作出適當的變動

以確保建立恰當的制衡，藉此確保給予股東及市場的資料準確無誤。 

 

4. 此外，我們亦想提醒 貴公司，發行人必須在訂立關連交易之前或之時遵守有

關該等交易的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而不是在交易訂立之後才遵守。 

貴公司須留意以下各項： 

 

(a) 《上市規則》第 14A.3514A.47 條規定，擬訂立關連交易的上市發行人須

在協定交易條款後盡快公布有關交易通知聯交所並呈交公告草擬本予聯

交所；及  

 

 

(b) 《上市規則》第 14A.3614A.52 條亦規定，關連交易須事先於發行人訂立

交易時獲獨立股東批准作實。 

 

徵詢意見 

 

貴公司董事會如對本函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有關意見將與本函件一併存入  貴公司

的監察檔案內。上市科將不會就此事採取進一步行動，本個案可算處理完畢。 

 

公開 

 

謹此通知  貴公司，上市科在履行其監管職能時，或會為市場整體利益着想而在適當時

間公開本函所列的若干事實及指引（但會隱去有關姓名∕名稱以及經過編纂），闡釋

我們對此個案所引發事宜的意見。有關資料如決定披露，或會登載於香港交易所的網

站及《交易所》季刊。   

 

代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簽署] 

[獲授權簽署人] 

  

[日期]  

 


